大学四年体测总分核算办法

为进一步落实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2014年修订）》精神，按照《天津科技大学关于加强体育工作的实施方案》的有关要求，从2021级本科生开始实施，毕业生四年体质测试成绩达到50分以上方可毕业。四年体质测试成绩核算办法，如下：
一、每年测试项目及核算办法：身高、体重、肺活量、50米跑、坐位体前屈、立定跳远、引体向上（男）/1分钟仰卧起坐（女）、1000米跑（男）/800米跑（女）。
每年体测核算总分：学年成绩=BMI * 15%+肺活量 * 15%+50m跑 * 20%+坐位体前屈 * 10%+立定跳远 * 10%+引体向上/仰卧起坐 * 10%+ 1000m/800m * 20%
二、毕业生测试成绩核算总分：
四年体测总分=【（大一+大二+大三）/3】x50%+大四x50%
三、有关缺测、办理免测情况的核算办法：
若某年成绩直接不及格或缺考，则直接计入不及格的成绩或零分。
对于办理免测的几种情况，按照以下方式进行总成绩核算：
情况一：若某1个学年免测，则该学年成绩不计入总分，如大二免测，四年体测总分= 【（大一+大三）/2】x50%+大四x50%。
若某2个学年免测，则该学年成绩不计入总分，如大二、三免测，四年体测总分= 【大一/1】x50%+大四x50%。
若大四免测，四年体测总分= 【（大一+大二+大三）/3】x100%。
毕业生毕业，有关体测审核的要求，四年测试成绩核算50分及以上，方可毕业。学生体测成绩达不到50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，不能拿到毕业证书。对于四年测试成绩不达标的同学，教务处和体育部会统一安排相关补救课程，通过后方可毕业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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